
证券简称：新中基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７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７

号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益海嘉里合作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７

日，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中基”或“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公司与益海嘉里投资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的议案》，同时发布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公司就该

事项的重大进展情况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时进行了公告。

公司与益海嘉里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海嘉里”）的本次合作完成后，益海嘉

里将成为新疆中基蕃茄制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基蕃茄”）、天津中辰番茄制品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中辰”）的股东，将分别持有中基蕃茄

３０％

股权、天津中辰

３０％

股权。

目前，公司与益海嘉里的合作有了进一步的进展，具体情况如下：

一、天津中辰股东———

ＢＥＳＴ ＨＥＲＯ

国际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天津中辰

２５．０５％

股

权转让给益海嘉里

经协商，

ＢＥＳＴ ＨＥＲＯ

国际有限公司同意将其持有的天津中辰

２５．０５％

的股权转让

给益海嘉里，益海嘉里同意购买此股权，成为天津中辰的股东。天津中辰原股东———新

中基、天津实发集团有限公司同意放弃优先购买权，《股权转让协议》已签署完毕；

二、公司与益海嘉里签订了正式《增资协议》

近期，公司与益海嘉里签订了正式的《增资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中基蕃茄《增资协议》主要内容

中基蕃茄原股东———新中基、天津实发集团有限公司、新疆兵团农十二师五一农场

及新增股东———益海嘉里各方同意，以中基蕃茄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３１

日净资产为基础，中基

蕃茄净资产作价为人民币

８０

，

１６３．１５

万元作为新中基和益海嘉里增资的依据， 由新中

基以人民币增资

３６

，

６０５．８

万元， 其中

２０

，

０１７

万元人民币的投资计入中基蕃茄注册资

本，剩余部分计入中基蕃茄的资本公积；由益海嘉里以折合人民币

５０

，

０４３

万元的美元

现汇折合为等值人民币向中基蕃茄投资 （汇率以益海嘉里汇出当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

的汇率中间价为准），其中相当于

２７

，

３６６

万元人民币的投资计入中基蕃茄注册资本，剩

余部分计入中基蕃茄的资本公积。

在完成增资后， 中基蕃茄的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４３

，

８３６

万元增至人民币

９１

，

２１９

万

元。增资前后，股东各方的注册资本及股权比例变化如下表：

股 东 注册资本（万元） 股权比例（

％

）

增资前 增资后 增资前 本次增资 增资后 增资前 增资后

新中基 新中基

４０４６６ ２００１７ ６０４８３ ９２．３１％ ６６．３０％

天津实发 天津实发

２８００ ０ ２８００ ６．３９％ ３．０７％

五一农场 五一农场

５７０ ０ ５７０ １．３０％ ０．６３％

— 益海嘉里

０ ２７３６６ ２７３６６ ０ ３０％

合 计

４３８３６ ４７３８３ ９１２１９ １００％ １００％

（二）天津中辰《增资协议》主要内容

新中基以持有的天津中辰制罐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作价

１６

，

７３９

万元人民币对天津

中辰增资；益海嘉里在收购

ＢＥＳＴ ＨＥＲＯ

国际有限公司持有的天津中辰

２５．０５％

股权，成为

天津中辰新增股东的基础上，再以折合人民币

８

，

２２１

万元的美元现汇折合为等值人民币向

天津中辰投资（汇率以益海嘉里汇出当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汇率中间价为准）。

在完成上述增资后，天津中辰的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１４

，

８００

万元增至人民币

３９

，

７６０

万

元，增资前后，股东各方的注册资本及股权比例变化如下表：

股 东 注册资本（万元） 股权比例（

％

）

增资前 增资后 增资前 本次增资 增资后 增资前 增资后

新中基 新中基

９７６８ １６７３９ ２６５０７ ６６％ ６６．６７％

益海嘉里 益海嘉里

３７０７ ８２２１ １１９２８ ２５．０５％ ３０．００％

天津实发 天津实发

１３２５ ０ １３２５ ８．９５％ ３．３３％

合 计

１４８００ ２４９６０ ３９７６０ １００％ １００％

三、公司与益海嘉里就生产管理已实现全面对接

目前，公司已与益海嘉里在生产经营、销售、管理等相关业务领域实现全方位的对接。

后期，公司将借助益海嘉里先进的管理模式、经营理念及遍布国内外的销售网络进行深层

次的合作，加速实现合作双方的优势互补及资源整合效应，预计在公司

２０１１

的生产经营过

程中将会逐步显示成效。

公司将依照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发布的公司与益海嘉里合作的《重大进展公告》中的后

期进程计划，积极配合并促进合作事宜，并根据相关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三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0043

证券简称：中航地产 公告编号：

2011-10

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公司从控股股东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获悉：实际控制人中国航空技术

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航国际

"

）的股东发生变更，并已完成工商变更，具体情

况如下：

一、中航建银航空产业股权投资（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航建银

"

）以人民币

10

亿元向中航国际增资。其中，人民币

7.5

亿元计入中航国际注册资本，余额计入中航

国际资本公积金，出资方式为货币。

二、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以下简称

"

中航工业

"

）以其持有的中国航空工业供销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航供销

")

、中航金鑫工贸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航金鑫

"

）之

股权评估值人民币

3.83

亿元向中航国际增资。其中，人民币

2.87

亿元计入中航国际注

册资本，余额计入中航国际资本公积金，出资方式为股权出资。

中航国际原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74.22

亿元。前述增资完成后，中航国际注册资本变

更为人民币

84.59

亿元。 股东出资情况为： 中航工业出资人民币

52.87

亿元， 持有

62.52%

股权，出资方式为净资产及中航供销、中航金鑫的股权；中津创新（天津）投资有

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12.11

亿元，持有

14.31%

股权，出资方式为货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理事会出资人民币

12.11

亿元，持有

14.31%

股权，出资方式为货币；中航建银出资人民

币

7.5

亿元，持有

8.86%

股权，出资方式为货币。

图

1

：中航国际股权变更前公司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图

2

：中航国际股权变更后公司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中航国际的股权变更对本公司经营、业务不产生影响。

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

司所有公告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三月八日

股票代码：

600416

股票简称：湘电股份 编号：

2011

临

-004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重大合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近日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卖方）与国电联合动力技术有限公司（买方）签订了

1.5MW

双馈式风力发电机的买卖合同，合同总金额约为

43670

万元（人民币）。根据合同

规定，预计

2011

年

12

月底完成全部交货。

特此公告。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三月九日

证券代码：

000562

证券简称：宏源证券 编号：临

2011-018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董事王小选先生于

2011

年

3

月

8

日向董事会提交了书面辞职报告，因工作原

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职务。

根据《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王小选先生的辞职并不导致董事会成员低于法

定人数，不影响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作，王小选先生的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时生效。

公司董事会对王小选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的贡献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三月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３９

证券简称：西王食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２

号

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２０１０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

本报告期

（

１－１２

月）

上年同期

（

１－１２

月）

增减幅度

（

％

）

１

营业收入

１２０９３５．８３

万

１００６５０．４６

万

２０．１５％

２

营业利润

９７４７．４２

万

８２５４．３１

万

１８．０９％

３

利润总额

９７４４．２８

万

８２５９．５７

万

１７．９８％

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８２２４．９５

万

７０１２．７６

万

１７．２９％

５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６６ ０．５６ １７．８６％

６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１２．７４％ １２．３２％ ３．４１％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幅度

（

％

）

７

总资产

８７８０３．４６

万

１２００６２．７８

万

－２６．８７％

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权益

８０１４１．８

万

６０４３５．８８

万

３２．６１％

９

股本

１２５５４．８５５６

万

１２５５４．８５５６

万

０％

１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每股净资产

６．３８ ４．８１ ３２．６１％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报告期、本报告期末数据未经审计，上年同期、本报告期初数据为经审计确认的会

计报表数据。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由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内完成了重大资产重组及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主营业

务变更为玉米油深加工生产与销售，改善了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

四、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初步测算的结果， 本公告的财务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可能与经审计后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数据存在一定的差异，最终以经注册会计师

审计的财务数据为准。

五、备查文件

公司现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

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三月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３９

证券简称：西王食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３

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变更投资者关系联系方式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８

日起启用新的投资者关系联系方式，原投

资者关系联系方式同时作废。现将变更后的联系方式公告如下：

一、办公地址：山东省滨州市邹平县西王工业园

邮政编码：

２５６２０９

二、董事会秘书联系电话：（

０５４３

）

４８６６８８８

三、董事会办公室联系电话：（

０５４３

）

４８６８８８８

四、传真号码：（

０５４３

）

４８６８８８８

五、电子邮箱：

ｘｉｗａｎｇｆｏｏｄｓｔｕｆｆｓ＠ｘｉｗａｎｇ．ｃｏｍ．ｃｎ

提醒各位投资者注意前述公司办公地址及联系方式变更事项。

特此公告。

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三月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７６

证券简称：江特电机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３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

日以书面及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８

日上午在本公司经营楼

五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 公司董事长朱军先生主持召开了本次会议，本

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９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９

名，公司

３

名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

则》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因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５

日实施了

２０１０

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公司总股本由

１０８

，

４４６

，

５６８

股增加至

１９５

，

２０３

，

８２２

股，

现将《公司章程》第六条“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０

，

８４４．６５６８

万元”修改为：“公司注册资

本为人民币

１９

，

５２０．３８２２

万元”。

表决情况：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公司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以现场投票表决方式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９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江西特种电

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情况：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０

一一年三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７６

证券简称：江特电机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４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定采

用现场投票表决的方式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会议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会议召集人：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３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４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上午

９

：

４０

。

５

、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的方式。

６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２

日（星期二）。

７

、出席对象：

（

１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２

日下午

３

：

００

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

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可以书面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８

、召开地点：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东风路

１９

号公司经营楼

５

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９

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会议登记方式

１

、法人股东登记：法定代表人出席的，须持有加盖股东单位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法人代表证明书和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须持有授权委托书和出席

人身份证。

２

、自然人股东登记：自然人股东出席的，须持有股东帐户卡及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

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须持有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信函或传真以抵达公司的时间为准，信函上请注

明“股东大会”字样。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３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３０－１６

：

３０

）。

４

、登记地点：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东风路

１９

号公司证券投资部。

５

、邮政编码：

３３６０００

６

、注意事项：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的原件到场参会，谢绝未

按会议登记方式预约登记者出席。

四、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东风路

１９

号公司经营楼

３

楼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投资部

联系电话：

０７９５－３２６６２８０

传 真：

０７９５－３２６６２８０

邮 编：

３３６０００

联系人：翟忠南、王乐

２

、会议会期预计半天，与会人员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２

、深交所要求的其它文件。

特此公告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一年三月九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委托 先生 （女士） 代表我单位 （个人） 出席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表决指示如下（未作出明确指示的视为

由被委托人自行决定投票意向）：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向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以上议案请在相应的表决意向下打“

√

”进行表决，每项均为单选，多选无效）

委托人名称或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委托人账户：

委托人持股数：

被委托人姓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书有效期限：

委托人（盖章或签名）：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注：授权委托书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委托人为法人的必须加盖法人单位公

章。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８８

证券简称：华工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１６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本次股东大会将采取现场投票

的表决方式，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６

日发布了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现将有关事项提示性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的合法性、合规性情况：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决定召开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其他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３

、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１

日（星期五）下午

１４

点。

４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武汉市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华中科技大学科技园华工科技产

业大厦多功能报告厅。

５

、会议出席对象

（

１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８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

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１

、《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４

、《

２０１０

年财务决算报告和

２０１１

年财务预算报告》；

５

、《

２０１０

年利润分配方案》；

６

、《关于续聘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

７

、《关于为控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８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上述议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上通过。

三、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

１

、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９

日、

３

月

１０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

２

、 登记方式：

（

１

）自然人须持本人身份证原件、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

２

）法人股东须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证明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股东账

户卡、持股凭证、出席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

３

）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原件、委托人身份证、委托人股东账

户卡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

４

）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办理登记。

３

、 登记地点： 武汉市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华中科技大学科技园华工科技产业大厦二

楼，董事会办公室。

信函上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四、其他

１

、会期半天，与会股东住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２

、联系方式：

公司地址：武汉市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华中科技大学科技园华工科技产业大厦

联系电话（传真）：

０２７－８７１８０１２６

，联系人：安欣，邮编：

４３０２２３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及相关文件；

２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三月八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参加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

２

次临时股

东大会，并授权其代行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０

年 月 日

本单位

／

本人对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各项议案的表决意见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赞成 弃权 反对

１

《关于为控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２

《关于更换独立董事的议案》

被委托人签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书有效期限：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公章。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１８

证券简称：拓日新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８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首次公开发行前己发行股份本次可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２１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７５％

，本年度实际可上市流通

１１５

，

４８４

，

８３２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０．１０％

。

２．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０

日。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８

］

１５９

号文核准，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４

，

０００

万股，并

于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２８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挂牌上市，上市后公司总股本

１６

，

０００

万股。

２．

根据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

２００７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审议通过， 公司

以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１６

，

０００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分配利润，每

１０

股送

２

股派

０．２５

元现金（含税）。本次利润分配后，公司股份总额变为

１９

，

２００

万股。

３．

根据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

２００８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审议通过，公司

以总股本

１９

，

２００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分配利润，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２５

元（含

税）。同时，公司拟以现有总股本

１９

，

２００

万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

转增

５

股，本次共计转增股本

９

，

６００

万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为

２８

，

８００

万股。

目前，公司总股本为

２８

，

８００

万股，尚未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２１

，

６００

万股。

二、股东履行股份限售承诺情况

１．

股东作出的承诺情况

（

１

）公司上市前的全体股东深圳市奥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市和瑞源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陈五奎先生、深圳市同创伟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鑫能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分别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

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

２

）除上述承诺外，上市前直接、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的董事、监事和高管人员陈五

奎、李粉莉、林晓峰、任英、周崇尧、钟其锋、薛林、张鹏承诺：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

份不得超过其所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

让其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将严格遵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法律、法规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及锁定的有关规定。

２．

上述各限售股份直接或间接持有人均严格履行了各自的承诺，所持限售股份未发

生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及公司回购的情况。

３．

上述限售股持有人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本公司资金情况，并且不存在本公司对其

提供违规担保的事项。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０

日。

２．

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２１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７５％

，本年度实际可上市

流通

１１５

，

４８４

，

８３２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０．１０％

，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３．

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股

份总数（股）

本次解除限

售数量（股）

实际可上市流

通数量（股）

备注

１

陈五奎

９０２８８００ ９０２８８００ ２２５７２００

公司董事长

注

１

２

深圳市同创伟业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８６４００００ ８６４００００ ８６４００００

３

深圳市奥欣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

１３５２１６０００ １３５２１６０００ ８８１６０８３２

注

２

４

深圳市和瑞源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６０９５５２００ ６０９５５２００ １５２３８８００

注

３

５

深圳市鑫能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

２１６００００ ２１６００００ １１８８０００

注

４

说明：

（

１

）实际控制人兼董事陈五奎所直接持有的股份在限售期满后，其任职期间每年转

让的股份不超过所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直接持有

的本公司股份。

（

２

）实际控制人兼董事陈五奎在深圳市奥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股

２３．２０％

，通过深

圳市奥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３１

，

３７０

，

１１２

股；实际控制人兼董事李粉莉在深圳市

奥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股

２３．２０％

， 通过深圳市奥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３１

，

３７０

，

１１２

股。实际控制人兼董事陈五奎、李粉莉将遵守其关于限售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

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 离职后半年内，不

转让其所间接持有公司的股份。

（

３

）实际控制人兼董事陈五奎在深圳市和瑞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股

１０．２９％

，通过

深圳市和瑞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６

，

２７２

，

２９０

股； 实际控制人兼董事李粉莉在深

圳市和瑞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股

８９．７１ ％

， 通过深圳市和瑞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

公司

５４

，

６８２

，

９１０

股。 实际控制人兼董事陈五奎、李粉莉将遵守其关于限售股份自愿锁定

的承诺，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离职后半

年内，不转让其所间接持有公司的股份。

（

４

）实际控制人兼董事陈五奎在深圳市鑫能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股

３３．５０％

，通过深

圳市鑫能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７２３

，

６００

股； 实际控制人兼董事李粉莉在深圳市鑫

能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股

６．５％

（

ＩＰＯ

上市时李粉莉持有鑫能公司

５．５％

的股份， 上市后至

今，鑫能公司部分员工离职，期间李粉莉受让了离职员工持有的鑫能公司

１％

的股份，股

份转让已通过产权交易所股权转让见证， 并完成了相关股权转让的工商登记变更以及税

务变更登记），通过深圳市鑫能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１４０

，

４００

股；董事林晓峰在深

圳市鑫能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股

９％

， 通过深圳市鑫能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

１９４

，

４００

股，监事薛林在深圳市鑫能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股

３％

，通过深圳市鑫能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

６４

，

８００

股， 监事张鹏在深圳市鑫能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股

２％

，通过深圳市鑫能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

４３

，

２００

股，高级管理人员钟其锋在

深圳市鑫能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股

４％

， 通过深圳市鑫能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

司

８６

，

４００

股，高级管理人员周崇尧在深圳市鑫能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股

２％

，通过深圳

市鑫能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

４３

，

２００

股；任英在深圳市鑫能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持股

４％

，通过深圳市鑫能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

８６

，

４００

股，任英为公司第一

届董事会董事，由于个人原因，自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１２

日第一届董事会届满后不再担任公司董

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陈五奎、李粉莉，董事林晓峰，监事薛林、张鹏，高级

管理人员钟其锋、周崇尧将遵守其关于限售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

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

转让其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４．

公司董事会承诺将监督相关股东在出售股份时严格遵守承诺，并在定期报告中持

续披露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四、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公司此次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情况出具了海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关于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的保荐意见》，

结论性意见为：

经核查，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的股东已严格履行相关承诺；本次限售股份解

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要求；公司对上述内容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

整。本保荐机构同意公司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五、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３．

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４．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

流通事项的保荐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Ο

一一年三月八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6

2011

年

3

月

9

日 星期三

证券代码：

600048

证券简称：保利地产 公告编号：

2011-009

债券代码：

122012

债券简称：

08

保利债

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2

月份销售情况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011

年

2

月份，公司实现签约面积

22.28

万平方米，实现签约金额

24.72

亿元。

2011

年

1-2

月公司实现签约面积

71.67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15.75%

；实现签约金额

74.02

亿元，同比增长

55.14%

。

由于销售过程中存在各种不确定性，上述销售数据可能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存在

差异，相关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三月九日

证券简称：同方股份 股票代码：

600100

编号：临

2011－009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近日，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同方威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威视股份

")

成功

签署德国联邦警察以及德国巴伐利亚州采购机场液体安检设备采购项目。 两个项目合

计采购威视股份近百套

LS1516BA

液体安全检查系统， 这些设备将装备在包括德国第

一大机场法兰克福机场、第二大机场慕尼黑机场在内的德国十余个机场，用于所有乘客

携带液态物品的安全检查。 这是在威视股份液体安全检查系统通过欧洲民用航空委员

会认证测试之后首次在海外实现规模销售。

2010

年， 威视股份自主研发的

LS1516BA

液体安全检查系统通过欧洲民用航空委

员会认证测试，满足欧洲统一制定的液态爆炸物检测系统（

LEDS

）技术标准，且液态爆

炸物检测性能达到标准最高级别， 成为首批获得欧洲民航领域销售许可资质的液体安

检产品之一。

特此公告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3

月

9

日

证券代码：

600257

证券简称：大湖股份 编号：

2011-002

号

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2

月

22

日以

送达和传真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1

年

3

月

7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表决董

事

5

人，实际表决董事

5

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全票

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为了实施大湖淡水鱼品牌战略， 董事会同意投资不低于

500

万元人民币设立大湖

水殖岳阳铁山水库渔业有限公司，授权公司经理层签署相关协议，办理设立新公司事宜。经

营范围为水产品销售、养殖、加工及深度综合开发，鱼苗及渔需物质购销（以工商核准为

准）。铁山水库位于湖南省岳阳市新墙河上游，其水面面积

6.2

万亩，库容

6.35

亿立方米，是

湘北最大的人工湖泊。水库风景优美、水质优良、天然饵料丰富，适合各种鱼类生长、繁殖，

是中国湖南绿色有机水产品生产基地。盛产鳙鱼、青鱼、草鱼、鲫鱼、刁子鱼等。

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3

月

7

日

股票简称：浙大网新 证券代码：

600797

编号：

2011-004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

2011

年

3

月

7

日以通

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2

月

25

日向各位董事发出。应收到表决票

11

张

,

实际收到表决票

11

张。会议的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章程》规定。会议

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为控股子公司快威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回避

0

票。

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快威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快威科技

"

）向兴业银

行杭州分行申请融资（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信用业务：本外币借款、贸易融资、票据、开立

信用证、保函等业务）提供担保。本次担保的范围为本金余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叁仟万

元，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限壹年。

被担保方情况：

1

、公司名称：快威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2

、注册资金：人民币壹亿元整

3

、注册地：杭州市西湖区中融大厦

1101

室

4

、法人代表：卜凡孝

5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成果转让；电子计算机软、硬件及其数据传

输设备，电子通讯；工程承包；楼宇综合布线，电子计算机联网；批发、零售；电子计算机及其

配件，通信设备。

6

、经营状况

:

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快威科技的总资产为

66341.36

万元

,

负债总额为

46136.01

万元， 资产负债率为

69.54%

， 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73051.71

万元， 实现净利润

1767.88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公司持有快威科技

95%

股份。

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

,

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38154

万元， 占公司

2010

年净资产的

21.89%(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

，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三月七日


